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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道路运输电子证照运行服务规范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文号：交办运函〔2022〕1606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：

经交通运输部同意，现将《道路运输电子证照运行服务规范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
们，请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抓好工作落实，持续扩大道路运输电子证照应用服务范围，
有效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，加快推动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。

交通运输部办公厅

2022年11月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道路运输电子证照系统运行服务规范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道路运输电子证照的应用服务和系统运行，支撑道路运输电子证照跨
地区互信互认和共享共用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》《交通运输部
办公厅关于加快推广应用道路运输电子证照的通知》等规定，制定本规范。

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实施道路运输电子证照管理、应用服
务、系统运行与安全、监督评价等相关活动。

第三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结合实际，制定道路运输电子证照管理制度，包括
证照应用服务、系统运行管理等，并指定专人负责道路运输电子证照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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